
山东出台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办法

连连续续两两年年考考核核不不合合格格可可解解聘聘

本报记者 张泰来

新增常见交通违法奖励

去年11月份，山东省公安厅、财政
厅就曾发布《山东省严重道路交通违法
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试行）》（鲁公通

〔2016〕206号），其中明确规定了公众对
13种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举报予以奖励。
其中，为致人重伤或死亡的交通肇事逃
逸案件侦破工作提供经公安机关认定
有价值线索的最高奖励10000元；举报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奖励200元，举报
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奖励300元等。

从去年12月有奖举报试行办法出
台至今年10月中旬，济南交警已经收到
市民交通违法举报36880条，其中有效
条数2956条，对于有效举报绝大多数已
经落实奖励。

在此背景下，12月6日，济南市财政
局、济南市公安局联合在济南市政府官
方网站发文，明确鼓励市民在对13种严
重交通违法予以奖励的同时，对7种常
见交通违法也予以现金奖励。举报内容
一经交警核实，落实对违法人的处罚后

依法对举报人予以现金奖励。

奖金可微信红包领取

文件在明确具体奖励金额的同时，
也明确举报人的义务。比如，举报人必
须提供真实信息实名举报，对于举报各
项违法提供的图片、视频等均有明确要
求。且要求，对于即时发现的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应在发现后1小时内进行举报。
可通过济南交警公众参与平台、泉城行+

（APP）、济南交警双微（微博、微信）平台、
122报警电话等方式进行举报。

在向违法当事人送达处理决定书
后30个工作日内通知举报人领取奖金。
举报人应在接到通知起15个工作日内，
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指定地点领取奖金，举报人直
接到公安机关领取奖金不便的，可使用
微信政务红包的形式领取。逾期不领取
或无法告知的，视为自动放弃。

对多人举报同一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的，只奖励最先举报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举报人。文件规定，“以营利为直接目
的职业举报的”不予奖励，明确不接受
职业举报。

济南奖励举报道路交通违法

人人行行横横道道不不礼礼让让
举举报报一一次次奖奖三三十十

本报济南12月13日讯（记者 周国
芳） 近日，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联合
印发《山东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对我省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考核范围、考核内容、考核标
准和考核程序进行明确规定。其中，事
业单位应全面考核工作人员德、能、勤、
绩、廉等方面，重点考核工作实绩。连续
两年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档次的，
用人单位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
例》有关规定可以与其解除聘用合同。

该办法考核范围包括事业单位聘用

在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工勤技能岗
位以及特设岗位的工作人员；机关工勤人
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中的工
勤人员以及使用事业编制的各类学会、协
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工作人员。

办法明确，事业单位应当全面准确
考核工作人员的德、能、勤、绩、廉等方
面，重点考核工作实绩。其中，德，主要
考核遵纪守法情况和在政治立场、思想
政治素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个人品德等方面的表现。能，主要考
核履行岗位职责能力、业务水平以及管

理、专业技术和技能水平的提高、知识
更新、工作创新等情况。勤，主要考核工
作责任心、工作态度、勤奋敬业精神、公
共服务意识等方面的情况。绩，主要考
核履行岗位职责情况，完成工作任务的
数量、质量、效率，取得成果的水平，所
产生的社会效益以及服务对象的满意
度。廉，主要考核廉洁从业方面的表现。

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年度考核和聘
期考核。其中，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
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档次。优秀
档次比例应当向单位主体岗位和一线

岗位倾斜。
年度考核结果也将作为薪资待遇

调整、续订和解除聘用合同以及竞聘上
岗的依据。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档次
的，用人单位不得增加其薪级工资，应
按规定核减绩效工资，按照降低1～2个
岗位等级的原则调整到同类别或者其
他类别的岗位，一年内不得聘用到高于
调整后所聘岗位等级的岗位。连续两年
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档次的，用人
单位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有
关规定可以与其解除聘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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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青岛12月13日讯（记者 李珍
梅） 近日，青岛市出台《关于助推新旧
动能转换进一步做好就业创业工作的
实施意见》，26条新政措施涉及重点群体
就业、专项行动计划、技能提升等7个方
面。12月13日，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对紧缺急需的高技能人才，可享受优秀
高层次人才待遇。

《意见》将新兴业态纳入政策扶持
范围。支持平台经济、众包经济、分享经
济等新兴业态发展，支持劳动者通过新
兴业态实现多元化就业。符合条件的新
兴业态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
人员就业的，按规定给予就业创业补
贴。新兴业态其他从业者可按灵活就业
人员身份参加养老、医疗保险。

青岛市人社局局长纪敏介绍，对新
旧动能转换重点产业紧缺急需职业（工
种），青岛将适当提高政府补贴标准；对
认定为青岛市特色品牌专业建设项目
的，市财政给予最高100万元奖补。实施

“金蓝领”培训和“技能大师”培养资助
项目，对取得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职
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给
予最高5000元培训补贴。支持参保职工
提升职业技能，符合条件的可申领最高
2000元技能提升补贴。

营造创业氛围。将开展优秀创业项
目遴选活动，在全市评选一批符合新旧
动能转换方向的优秀创业项目、创业团
队，给予最高10万元奖励。

在优化创业环境方面，创办各类
市场主体（含社会团体、事务所等）且
持有有效注册登记证明的，可按规定
享受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扶持
政策。对认定为市级创业孵化示范基
地（园区）的，按规定给予最高500万
元奖补。

青岛26条新政促就业创业

““金金蓝蓝领领””补补贴贴五五千千
创创业业明明星星奖奖五五万万

近日，济南市财政局联合济南市公安局发布《济南市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举报奖
励办法》，鼓励市民对包括机动车不礼让行人、骑轧黄网线等交通违法进行举报，正
式明确对举报人予以几十元至几百元的现金奖励。这标志着全民交警时代已经来
临。

就业创业新政

对取得高级工、技师、
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
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的，给予最高5000
元培训补贴

对紧缺急需的高技能
人才，在落户、住房、
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
优秀高层次人才待遇

认定为市级创业孵化
示范基地（园区）的，
按规定给予最高500
万元奖补

对市级评选的“青岛
市十佳创业明星”“青
岛市十佳大学生创业
之星”，分别给予5万
元奖励

符合条件的创业人员
可申请最高45万元创
业担保贷款

7种常见违法行为及奖励金额

举报“不避让执行任务的特种车辆
的”，奖励30元。

举报“机动车遇行人通过人行横道
未停车让行的”，奖励30元。

举报“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的
机动车的”，奖励20元。

举报“机动车轧骑实线的”，奖励20
元。

举报“遇停车排队（缓慢行驶），在人
行横道、网状线内停车的”，奖励10
元。

举报“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
的”，奖励10元。

举报“驾驶机动车时有吸烟、使用手
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奖励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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